
最高法院刑事判決

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0年 度 台 上 字 第 1661號    02

        上 　 訴 　 人 　 黃 躍 坤  03

        選 任 辯 護 人 　 徐 文 宗 律 師  04

        上 列 上 訴 人 因 加 重 詐 欺 案 件 ， 不 服 臺 灣 高 等 法 院 臺 中 分 院 中 華 民  05

        國 109 年 6月 23日 第 二 審 判 決 （ 109年 度 上 訴 字 第 1020， 1025號 ，  06

        起 訴 案 號 ： 臺 灣 臺 中 地 方 檢 察 署 106 年 度 偵 字 第 16661、 18807、  07

        19667、 21877號 ， 106年 度 少 連 偵 字 第 185、 241、 277號 ） ， 提 起  08

        上 訴 ， 本 院 判 決 如 下 ：  09

            主   文  10

        上 訴 駁 回 。  11

            理   由  12

        一 、 按 刑 事 訴 訟 法 第 377 條 規 定 ， 上 訴 於 第 三 審 法 院 ， 非 以 判 決  13

            違 背 法 令 為 理 由 ， 不 得 為 之 。 是 提 起 第 三 審 上 訴 ， 應 以 原 判  14

            決 違 背 法 令 為 理 由 ， 係 屬 法 定 要 件 。 如 果 上 訴 理 由 書 狀 並 未  15

            依 據 卷 內 訴 訟 資 料 ， 具 體 指 摘 原 判 決 不 適 用 何 種 法 則 或 如 何  16

            適 用 不 當 ， 或 所 指 摘 原 判 決 違 法 情 事 ， 顯 與 法 律 規 定 得 為 第  17

            三 審 上 訴 理 由 之 違 法 情 形 ， 不 相 適 合 時 ， 均 應 認 其 上 訴 為 違  18

            背 法 律 上 之 程 式 ， 予 以 駁 回 。  19

        二 、 本 件 原 審 審 理 結 果 ， 認 定 上 訴 人 黃 躍 坤 有 所 載 參 與 犯 罪 組 織  20

            、 加 重 詐 欺 之 各 犯 行 明 確 ， 因 而 撤 銷 第 一 審 附 表 一 編 號 1、 7  21

            、 12、 13部 分 科 刑 之 判 決 ， 改 判 仍 依 想 像 競 合 犯 ， 從 一 重 論  22

            處 上 訴 人 如 其 附 表 一 編 號 （ 下 稱 編 號 ） 1、 7、 12、 13所 示 犯  23

            三 人 以 上 共 同 詐 欺 取 財 4 罪 刑 ； 暨 維 持 第 一 審 論 處 上 訴 人 如  24

            編 號 2 所 示 犯 三 人 以 上 共 同 冒 用 公 務 員 名 義 犯 詐 欺 取 財 罪 刑  25

            ， 及 編 號 3至 6、 8至 11所 示 犯 三 人 以 上 共 同 詐 欺 取 財 8罪 刑 ，  26

            暨 相 關 沒 收 之 判 決 ， 駁 回 其 該 部 分 在 第 二 審 之 上 訴 ， 已 載 敘  27

            其 調 查 證 據 之 結 果 及 憑 以 認 定 各 該 犯 罪 事 實 之 心 證 理 由 ， 有  28

            卷 存 資 料 可 資 覆 按 。  29

        三 、 犯 罪 事 實 之 認 定 、 證 據 之 取 捨 及 證 明 力 之 判 斷 ， 俱 屬 事 實 審  30

            法 院 之 職 權 ， 此 項 職 權 之 行 使 ， 倘 不 違 背 客 觀 存 在 之 經 驗 法  31

            則 或 論 理 法 則 ， 即 不 違 法 ， 觀 諸 刑 事 訴 訟 法 第 155條 第 1項 規  3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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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定 甚 明 ， 自 無 許 當 事 人 任 憑 主 觀 妄 指 為 違 法 而 資 為 合 法 第 三  01

            審 上 訴 理 由 。 原 判 決 認 定 上 訴 人 有 編 號 2 所 示 犯 行 ， 係 綜 合  02

            上 訴 人 之 自 白 ， 被 害 人 乙 ○ ○ 之 證 言 ， 酌 以 所 列 相 關 之 證 據  03

            資 料 ， 暨 案 內 其 他 證 據 調 查 之 結 果 而 為 論 斷 ， 載 認 憑 為 判 斷  04

            上 訴 人 與 共 犯 陳 建 宇 （ 第 一 審 通 緝 中 ） 及 本 案 詐 欺 集 團 不 詳  05

            成 年 成 員 ， 基 於 三 人 以 上 共 同 冒 用 公 務 員 名 義 犯 詐 欺 取 財 之  06

            犯 意 聯 絡 ， 先 由 集 團 不 詳 成 員 冒 用 公 務 員 名 義 ， 以 編 號 2 所  07

            示 之 詐 騙 方 法 ， 致 乙 ○ ○ 陷 於 錯 誤 依 指 示 先 後 匯 入 所 載 人 頭  08

            帳 戶 共 計 新 臺 幣 12萬 元 ， 嗣 由 上 訴 人 及 陳 建 宇 提 領 所 示 款 項  09

            ， 並 獲 得 報 酬 等 情 ， 所 為 已 該 當 刑 法 第 339條 之 4第 1項 第 1、  10

            2 款 規 定 之 加 重 詐 欺 取 財 罪 構 成 要 件 ， 且 與 陳 建 宇 及 集 團 不  11

            詳 成 年 成 員 間 ， 有 犯 意 聯 絡 及 行 為 分 擔 ， 應 論 以 共 同 正 犯 等  12

            情 之 理 由 綦 詳 。 凡 此 ， 概 屬 原 審 採 證 認 事 職 權 之 合 法 行 使 ，  13

            核 其 論 斷 說 明 ， 衡 諸 經 驗 及 論 理 等 證 據 法 則 皆 無 違 背 。 上 訴  14

            意 旨 指 摘 原 判 決 認 定 該 部 分 事 實 未 論 述 所 憑 依 據 云 云 ， 係 對  15

            於 原 判 決 已 說 明 之 事 項 及 屬 原 審 採 證 認 事 職 權 之 適 法 行 使 ，  16

            持 憑 己 見 漫 為 爭 執 ， 核 與 法 律 規 定 得 為 第 三 審 上 訴 理 由 之 違  17

            法 情 形 ， 不 相 適 合 。 又 原 判 決 就 上 訴 人 所 犯 編 號 4 、 6、 7、  18

            12 、 13各 罪 之 犯 罪 所 得 ， 已 載 明 其 計 算 依 據 ， 縱 （ 編 號 4、  19

            6、 7、 12） 有 記 載 提 領 款 項 與 被 害 人 之 匯 款 未 盡 相 符 ， 或 （  20

            編 號 13） 有 計 算 錯 誤 等 之 微 疵 ， 惟 亦 同 時 說 明 上 揭 編 號 之 犯  21

            罪 所 得 ， 因 已 與 各 該 被 害 人 成 立 調 解 或 和 解 ， 且 均 已 清 償 完  22

            畢 ， 而 未 予 宣 告 沒 收 ， 是 上 開 微 疵 於 判 決 結 果 不 生 影 響 。 上  23

            訴 意 旨 執 此 指 摘 原 判 決 此 部 分 違 法 ， 亦 非 上 訴 第 三 審 之 適 法  24

            理 由 。  25

        四 、 所 謂 接 續 犯 係 指 數 行 為 於 同 時 同 地 或 密 切 接 近 之 時 地 實 行 ，  26

            侵 害 同 一 之 法 益 ， 各 行 為 之 獨 立 性 極 為 薄 弱 ， 依 一 般 社 會 健  27

            全 觀 念 ， 在 時 間 差 距 上 ， 難 以 強 行 分 開 ， 在 刑 法 評 價 上 ， 以  28

            視 為 數 個 舉 動 之 接 續 施 行 ， 合 為 包 括 之 一 行 為 予 以 評 價 ， 較  29

            為 合 理 ， 而 為 包 括 之 一 罪 。 原 判 決 就 上 訴 人 所 犯 編 號 3、 6、  30

            7 所 示 加 重 詐 欺 取 財 之 行 為 ， 因 被 害 人 不 同 ， 係 侵 害 不 同 被  31

２



            害 人 之 財 產 法 益 ， 各 次 犯 罪 時 間 亦 有 差 異 ， 該 等 犯 罪 明 顯 可  01

            分 ， 因 認 係 基 於 不 同 犯 意 而 分 別 為 之 ， 無 接 續 犯 一 罪 之 適 用  02

            ， 理 由 內 已 論 載 明 白 ， 揆 諸 上 開 說 明 ， 並 無 不 合 。 上 訴 意 旨  03

            徒 憑 己 見 ， 指 摘 原 判 決 此 部 分 未 以 接 續 犯 論 以 一 罪 ， 自 非 適  04

            法 之 第 三 審 上 訴 理 由 。  05

        五 、 刑 之 量 定 ， 係 實 體 法 上 賦 予 法 院 得 依 職 權 自 由 裁 量 之 事 項 ，  06

            苟 已 以 行 為 人 之 責 任 為 基 礎 ， 並 斟 酌 刑 法 第 57條 各 款 所 列 情  07

            狀 ， 在 法 定 刑 度 內 ， 酌 量 科 刑 ， 無 偏 執 一 端 ， 致 明 顯 失 出 失  08

            入 情 形 ， 即 不 得 任 意 指 摘 為 違 法 ， 以 為 第 三 審 上 訴 之 理 由 。  09

            原 判 決 就 上 訴 人 所 犯 各 罪 ， 已 記 明 如 何 以 行 為 人 之 責 任 為 基  10

            礎 ， 綜 合 審 酌 刑 法 第 57條 科 刑 等 一 切 情 狀 ， 在 罪 責 原 則 下 適  11

            正 行 使 其 量 刑 之 裁 量 權 ， 衡 諸 所 犯 上 揭 加 重 詐 欺 罪 ， 其 徒 刑  12

            之 法 定 刑 度 為 1 年 以 上 7 年 以 下 ， 分 別 衡 處 所 示 宣 告 刑 及 應  13

            執 行 刑 ， 核 其 量 定 之 刑 罰 ， 屬 低 度 之 量 刑 ， 並 已 兼 顧 相 關 有  14

            利 與 不 利 之 科 刑 資 料 ， 客 觀 上 並 未 逾 越 法 定 刑 度 或 範 圍 ， 亦  15

            與 罪 刑 相 當 原 則 無 悖 ， 難 認 有 濫 用 其 裁 量 權 限 或 違 反 比 例 原  16

            則 、 平 等 原 則 之 違 法 情 形 。 至 於 共 犯 或 他 案 被 告 ， 因 所 犯 情  17

            節 或 量 刑 審 酌 條 件 有 別 ， 基 於 個 案 拘 束 原 則 ， 自 不 得 比 附 援  18

            引 共 犯 或 他 案 被 告 之 量 刑 執 為 原 判 決 有 違 背 法 令 之 論 據 。  19

        六 、 依 上 所 述 ， 上 訴 意 旨 猶 執 前 情 ， 指 摘 原 判 決 違 法 ， 係 就 原 判  20

            決 已 明 白 論 斷 之 事 項 ， 再 事 爭 辯 ， 或 對 於 事 實 審 法 院 判 斷 證  21

            明 力 之 職 權 行 使 ， 以 及 量 刑 裁 量 權 之 合 法 行 使 ， 徒 以 自 己 說  22

            詞 ， 任 意 指 為 違 法 ， 且 重 為 事 實 之 爭 執 ， 難 認 已 符 合 首 揭 法  23

            定 之 上 訴 要 件 ， 應 認 其 上 訴 為 不 合 法 律 上 之 程 式 ， 予 以 駁 回  24

            。  25

        據 上 論 結 ， 應 依 刑 事 訴 訟 法 第 395條 前 段 ， 判 決 如 主 文 。  26

        中     華     民     國    110    年     5     月     12    日  27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刑 事 第 九 庭 審 判 長 法   官   段   景   榕  28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  官   楊   力   進  29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  官   汪   梅   芬  30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  官   宋   松   璟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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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  官   鄧   振   球  01

        本 件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 02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書 記 官  03

        中     華     民     國    110    年     5     月     19    日  04

４


